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芬克斯之谜的谜底是人，然而“究竟是什么人”却未如神话

中所描述的那样，随着斯芬克斯的跌亡而告终结反而却初现

端倪。刻在德尔斐神庙门楣上的箴言“认识你自己”，人们

虽然无法考证其来源却深信着其力量。缘起于苏格拉底时代

的人学绵延流传至今，已成为了当代哲学甚至社会科学中的

显学。人学即“关于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惟一牢固的基础

”，“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，任何学

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，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

途径回到人性。”[1]道德与法都是为人类所特有的社会现象

，伦理学与法学共同的研究对象始终是人，人自然也就成为

了它们沟通彼此的桥梁。在伦理学与法学之间的互动与结合

中，产生了横跨于两大学科间的法伦理学。“法伦理学的主

题仍然是人的存在和发展。无论法伦理学是归属于法哲学，

或者归属于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应用伦理学，它的‘人’的主

题都没有发生变化。”[2]人性是法学、伦理学及法伦理学研

究领域的重要命题，本文仅选取其中一隅即人性与法域[3]的

关系为研究视角，以人性的发展与完善历史性地诠释法域的

演进与变迁。“人性的具体性也表现为人性的历史性⋯⋯处

于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关系中的人具有不同的具体的人性。

”[4]人性在横向上原本就具有多样性、多变性和特殊性，而

历史性的融入则使其从纵向上变得更加纷繁复杂，法作为人

类思维的设计物也正是以此为发生背景的，对人性的各异预



设也成为各部门法成立的理论原点。在法从公、私法到社会

法再到生态法的历史演进中，处于不断发展完善中的人性扮

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。“法是人的创造物，法与人性之间必

然地具这样或那样的联系，简直就是人性发展的产物。”[5]

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从某个角度大胆的揣测：人性不

仅是法产生的根源更是支撑起发展的动力源。历史上所有曾

存、现存或将存之法皆是人性的产物，人类法制史就实质而

言甚至可以说就是人性的发展史！ 一、奖赏善与惩罚恶：法

之所以发生的根源 人性是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范畴，善恶之辨

是贯穿于其间的主轴。“中外人性论属于伦理学范畴：它所

说的人性，是与道德上的善恶相对而言的，因而完全是个伦

理学概念。”[6]人性论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仅以善恶之

辨为题，就曾有过以性善论与性恶论为典型代表的善恶诸论

；即使是在西方传统伦理思想中，亦有类似东方式善恶诸论

的表达。善与恶是伦理学与法哲学共同关注的范畴，“善恶

问题历来是道德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”，[7]而赏善罚恶则从

来都是法重要的基本功能。道德善恶是法之善恶产生的基础

，二者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源流关系。形成善恶观念的能力是

为人类特有的，它也是整个人类道德人格的构成基础，[8]人

类的最初善恶意识仅存于道德领域。道德以善恶为认识和评

价的方式把握现实世界，扬善抑恶虽然是道德的基本功能但

却力量薄弱；当道德的力量已不足以扬善抑恶时，社会自发

产生了对新型规范的需求，于是较道德更有效的法便应运而

生。伦理学与法学在善恶问题上各有侧重，前者偏重于认识

而后者则偏重于评价。评价无疑当然是法的重要功能之一，

此功能的发挥恰是以道德为基础的。“法律是建立在道德、



理性之上的，所以，它也能衡量人们的行为是善良的、正确

的，还是邪恶的、错误的；”[9]但法并不仅只满足于对善恶

进行道义上的评说，而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将其上升为强制

性规则，从而超越道德的范畴成为与之并立的另类规范。善

恶观生成于道德领域也可由道德来加以评判，但道德却从来

就只能扬善抑恶而不能赏善罚恶（即使道德具有赏罚功能恐

怕也仅限于精神层面）；而法则运用国家强制力量并通过资

源分配，将评判结果转化为物质利益具体实现赏罚。法应对

社会现象做出善恶判断，但这必须以道德上的善恶认识与判

断为前提；法应具有赏善罚恶的社会功能，而这可被视为道

德扬善抑恶功能的发展延伸。道德功能的有限迫使社会产生

了对更强有力的赏罚机制的需要，这也可被视为对法产生根

源的某种解释。 二、群体性与个体性：公私法域分化的缘由 

“将法区分为公法与私法的必要，无疑地并不是在任何时代

都被人意识着的。”[10]最早将法区分为公私两域的是古罗

马法学家乌尔比安，他认为：“公法规定的是罗马国家状况

，私法是有关个人利益的规定。”[11]这种划分亦得到了当

时统治者的承认。由查士丁尼皇帝钦定并具有法律效力的《

法学总论》指出：“法律学习分为两部分，即公法与私法。

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，私法则涉及个人利益。”[12]时

至今日，这种分类在大陆法系各国不仅根深蒂固甚至还渗透

到其文化之中，并对普通法国家的法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法之所以要被区分为公、私两大类别，法学界常以二者之间

的差异作为理由。关于公、私法划分的标准“利益说”、“

从属规范说”、“主体说”以及“特别法规说”等学说，从

某种意义上亦可被认为是对公私法域分化原因的揭示。法律



伦理学以哲学视角审视法律问题，其深度自然较之普通法理

要更为深刻。在法律伦理学的视野中法之所以被划分为公私

两域，其根源就在于人类自身存在的群体性与个体性矛盾。

人的社会属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。“人的本质并不是单

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。在其现实性上，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

总和。”[13]生活于社会中的人们必然要与其他人发生各种

关系，故群体性与个体性的矛盾必然成为人类固有的矛盾。

人的存在始终具有二重性：每个人首先都是作为独立的自然

机体而存在，任何人首先都是个体的存在物；但绝大多数人

又只能以社会成员形式而存在，任何人因而都是社会的存在

物。人既是“个人的存在”，“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”，

[14]而人就是内聚着这两重矛盾的统一体，二者互为前提、

相互依存、不可分离。人存在的二重性决定了其利益的二重

性，每个人既有维系自己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个体利益，又不

能离开维系社会存在和发展需要的群体利益。[15]人的利益

总是表现为个体性和群体性的矛盾，这是使得社会生活分裂

为公私两域的直接原因。[16]存诸于观念与现实中的公私两

域，不仅使道德产生了公德与私德之分，“公德与私德的区

分源于公域与私域的分离”；[17]而且使法逐渐分化为公私

两大部类，“公、私法划分建立于社会分裂为相互对峙的公

、私两域的基础之上。”[18]道德与法作为调整人们间社会

关系的两大基本规范，始终都以调整前述矛盾为己任并表现

出高度一致性。“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道德价值导向是群体

本位主义，西方伦理思想的道德价值导向是个人本位主义。

”[19]前者强调群体利益的至关重要性和绝对至上性，要求

个体利益绝对服从于群体利益；而后者则将个体利益置于极



其至高无上的地位，并排除群体利益对个体利益的侵害。道

德价值取向对法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，“理性的思潮⋯⋯从

实质上影响着法律传统。只要世俗社会和思想的王国存在着

律令，理性的思潮就对法律的成长发生着实际的，或许深不

可测的影响。”[20]中西在道德价值取向上的差异亦影响到

其法律传统：强调群体主义的中华法制公法高度发达，而崇

尚个体主义的西方法制却私法极为健全。“法律是人性中所

蕴含的最高理性”，[21]私法与公法作为人们主观思维的产

物，必然要表达出人们对人性的价值诉求：以权利为本位的

私法旨在张扬个体性，以义务为本位的公法旨在强调群体性

。私法的典范“民法是直接确认、张扬与调适人性的一种法

律”，“由于民法排除了国家权力，从而巧妙地为人性的解

放开辟了‘世外桃源’，终于找到了解放人性的一片蓝天。

”[22]民法以个人利益为本位，其所指的人性显然是人的个

性。与私法相比而言，公法与人性的关系较为复杂。公法以

社会契约论为政治哲学基础，“从公法理论来理解，这种‘

现代公法’仍是以公民理论为逻辑起点的：国家之所以提供

这种公共服务，乃是在于人们缔结社会契约之目的，是作为

国家成员个体----公民的公共需求。”[22]依据该理论作为人

们群体利益的最高代表，国家必须制定某些规则用以维护群

体利益，这些规则就是公法。公法的实质在于保障人们群体

生活的秩序，甚至不惜以抑制甚至湮没人们的个性为代价。

只是国家权力扩张在近代足以威胁公民正当利益时，整个公

法领域才开始出现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倾向。宪政的民主化

、酷刑主义没落及行政法进入控权时代都是这种倾向的重要

表征。有学者主张“公法的实质是限制权力。”[23]笔者认



为公法创制的目的在于彰显人的群体性，至少其产生的初衷

并非限制权力而是行使权力。群体性与个体性是人类的固有

属性，这是公法与私法之所以存在的根源；人类永远无法消

解群体性与个体性的矛盾，也就无法最终解决公、私两大法

域的矛盾，这在客观上也催生了其他法域的发展演进。 三、

自然-精神-社会：社会法域衍生的必然 法是人性发展的产物

，“自然-精神-社会”既是对人属性的描述，也是对人类法

制发展进程的概括。人的自然属性最先进入了法律调控的视

野，原初阶段的法也大多与人的自然属性有关。禁忌是处于

原初阶段的法的主要表现形式，“禁忌是人类最古老的无形

法律，它的存在通常被认为是远比神的观念和任何宗信仰的

产生还要早。”[24]人的自然属性主要表现在人的生物本能

上，禁忌通过“对人的生物本能的社会控制”调节各种社会

关系，[25]原初的法主要以人的自然属性为规制对象。这既

反映在某些民族习惯法的遗迹中，也可从人类刑罚的发展史

中窥豹一斑。由于受到原始社会血亲复仇传统的强烈影响，

残酷的生命刑和肢体刑成为刑罚的最初内容，而这恰都是以

极度摧残人的自然属性为目的（最典型者莫过于所谓“宫刑

”）。自然法成为前述相关关系的另一例证。且不论后世伦

理学、法学对自然法概念的发展如何，但其语源总与人的自

然属性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。特别是“自启蒙时代古典自

然法开始，自然的意义就主要用来指人的自然本性。”[26]

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，若此古语被认为

是自然法思想的某种表达，则初民们以自然本性为法的理由

更为充分。当人类社会在进入漫长的封建时代之后，法制关

注的目光逐渐转向人的精神领域。基督教在西欧中世纪几乎



完全统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，教会法既规定人们的世俗生活

更规定人们的精神生活，[27]尤以臭名昭著的异端裁判对人

类精神的禁锢最为典型；从秦朝焚书坑儒、汉朝腹诽入律到

满清王朝的文字狱，中国封建法制对人性尤其是精神的摧残

毫不逊于前者。当然封建时代的法在人类的精神领域也并非

毫无建树，萌芽于封建社会末期的知识产权制度就是最好的

例证。“对知识产品用法律手段予以保护，源于封建社会。

在封建社会，即有了知识产权制度的萌芽。”[28]而该制度

恰是以保护人们所创造的精神产品为旨归的。资本主义社会

化大生产滋长了人的社会性，社会自那时起便成为人们生活

的主要场域。此处的社会可以被视为市民社会的代名词，“

‘市民社会’是处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地带⋯⋯更准确地说

，它是同时与自然社会（家庭）和政治社会（国家）相对的

概念。”[29]市民社会的建立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伦理变革，

从而形成了明显有别于传统的现代社会伦理。“社会伦理视

角也进入了一些法律领域”[30]，并几经演化最终形成了社

会法域。若将法视为人性发展的产物，则社会法为人社会性

的产物，它也充分彰显了人的社会性。合作性是人的社会性

中不可或缺的部分，社会法“体现社会互助合作精神，它凸

现的是合作性。”[31]例如经济法作为社会法的典型代表，

就以协调国民经济运行关系为己任，强调国民经济各单位间

的协作关系；而劳动法之所以制定了诸多的条款，亦为保障

人们的劳动合作关系而作。相互依存无疑也是人重要的社会

性，离开了其他人任何人都将不复存在，环境资源法与社会

保障法由然而生：前者旨在保护人们共同生活的环境，后者

旨在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。法学界常将社会法视为公法



与私法相互融合的产物，或者说是“公法私法化”和“私法

公法化”的结果；[32]而在以“人性”为研究视角的法律伦

理学中，社会法则被视为人的社会性极度膨胀的产物。“自

然-精神-社会”这一对人类法制演进路径的描述既符合史实

也符合逻辑。人类在产生之初物质产品极度匮乏，必须以法

对人的自然属性进行抑制，否则整个人类社会恐怕将难以维

续；封建社会系典型的人身依附型社会，维护这种依附关系

既需要物质控制，更需要通过法在精神领域施以高压；资本

主义凭借有组织的社会化生产，将所有人都席卷进社会生活

洪流中，社会法存在发展的空间也由此产生。当代除刑法中

某些强制性规定以外，法已基本不再对人的自然属性做出控

制；法不再是调控人们精神生活的工具，这个任务转而由道

德和宗教来承担；社会关系已成为法的主要调整对象，社会

法与传统公、私法成鼎立之势。然而人类法制发展的进程并

未终结，面对当今日益深重的生态环境危机，法不得不向自

然做出某种“回归”，而这恰需要以对人性的超越为前提。 

四、本我-自我-超我：生态法对人性的超越 “本我-自我-超

我”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的概念，在此它被借以用来

描述人类在立法时的立场变迁。法在产生之前人类处于“本

我”阶段，他们凭借与生俱来的冲动、欲望行事，根本不受

包括法在内的任何规范拘束（当然此时人类尚也无法可依）

。在“人是万物的尺度”理念的指引下，人类迈入了以自我

为中心的立法时代。人与人、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

系，既是整个人类生活的图景也是立法的范畴，而在其中人

类始终将自我置于中心的位置。自我中心主义的生活方式使

人类灾难深重，人、社会与自然间始终处于不和谐的状态。



要改变这种状况人类必须超越自我，法也因而将必然进入“

超我”时代。人类在立法时将不再以自我为中心，取而代之

的是生态主义的整体视角，生态化将成为法律今后发展的趋

势。这种趋势并非单纯出现于某部门法内，而是在当代的各

部门法中都有所显现。这也预示在继公法、私法与社会法后

，生态法域作为人类的第四法域的产生。“生态法不是一个

部门法概念，而是介于法体系与法部门之间的中位概念??法

域。”[33]法学中每种学说或流派的产生都有其哲学根源，

生态法理论据以建立的思想基础就是生态主义。“环境伦理

的历史轨迹表明，每一次环境运动都是对旧价值观的扬弃，

作为其成果的表现，人类道德共同体范围的不断得到扩展。

这种伦理变革为立法提供了伦理基础，并最终势必会反映在

法律制度中（法律反映价值观念），引发法律生态化的趋势

。”[34]生态主义在本质上是“超我”的道德学说。道德若

按传统伦理理解仅存在于人际之间，描述人与自然之间的道

德关系的生态主义，从此意义上理解确实是超我的即超道德

的。[35]生态主义对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超越就在于：后者

将人置于生态之外，继续沿用近代以来主客二分法的哲学思

考方式，而前者则将人内化于生态之中，并作为其中一员来

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；后者以保护人类的根本利益作为终极

目标追求，而前者的终极目标则在于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

；后者中的行动者仍然将人类利益至上，而前者中的行动者

则始终将生态利益至上；后者仍然认为人乃是世间唯一智者

，生态只不过是人生存的外在条件而已，而前者则认为人与

自然皆有智慧，人须参加自然之智慧，方能强化人之智慧⋯

⋯[36]法作为人类主观思维的设计物，应以某种人性假设为



逻辑起点。以往的私法、公法或社会法等法域，将人视为“

经济人”、“政治人”或“社会人”；以生态主义为理论依

据的生态法域，则将人从整体上视为“生态人”或称“环保

人”。生态法域中的“人”相对于前述各法域中的“人”更

为抽象。生态问题在当代不再仅是私人、社会或国家的问题

，而是逐渐扩展成为整个人类所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，人在

生态上始终以“类”（即人类）的形式而存在。“人是有意

识的类的存在物，也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物，它把类看作是

自己的本质，或者说把自身看作是类存在物。”[37]人在类

的意义上可谓最高形态的存在，不仅个体、群体及社会都被

囊括其中，甚至将跨越时空界限绵延至子孙后代。生态法从

这个意义说确实实现了对传统人性的超越。 至此我们以人性

发展为主线对人类法制的演进进行了粗线条的描述。尽管这

种描述可能较为粗陋甚至存在某些理论谬误，但笔者深信其

将能为法理学与法史学研究另辟蹊径。如果说法是人性发展

的产物，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相信：法域变迁是人性发展

的必然结果，是人性在无形中推进着法制发展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